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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收回情况说明的 

专项审核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3）第 215044 号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华

网安”或“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收回情况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进行鉴证。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公司应收账款收回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国华网安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发

表独立的鉴证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一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

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

映了贵公司 2022 年收回的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的收回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用于 2022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鉴证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

计师事务所无关。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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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收回情况的 

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关规定，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彭瀛、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睿鸿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训平、深圳市达晨

创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群岛千帆（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通创新互联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肥中安润信基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华旗

汇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申毅创合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贺洁、南通杉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浦和赢股权 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宜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联通新沃（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胡扬资

本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和廖厥椿。 

2、交易标的 

彭瀛、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睿鸿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训平、深圳市达晨

创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群岛千帆（青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通创新互联成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肥中安润信基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华旗

汇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申毅创合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贺洁、南通杉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浦和赢股权 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宜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联通新沃（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胡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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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和廖厥椿合计持有的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3、交易价格 

根据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 0550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交 易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北京智游网安科技

有限公司全部股东 权益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

结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为 评 估 基 准 日 ， 北 京 智 游 网 安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0% 股 权 按 收 益 法 评 估 的 评 估 值 为 128,196.01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评

估增值 114,700.90 万元，评估增值率 849.94%。经交 易各方友好协商，交易北京

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28,100.00 万 元。 

4、发行股份 

各方同意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128,100.00 万元。2019 年 12 

月 20 日， 取 得 了北 京 市 海 淀区 市 场 监 督管 理 局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11010806284900XE），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已变更

登记到国华网安公司名下。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1、根据协议，彭瀛、郭训平、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睿

鸿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 度、2021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9,000 万元、 11,700 万元和 15,210 万元。 

2、补偿责任及方式 

（1）补偿责任 

①业绩补偿义务 

如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方应就有关差额

部分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具体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

价÷本次交易股份发 行价格－业绩承诺方累计已补偿股份。 

应补偿股份以业绩承诺方中各方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占

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计算，并以各自所分摊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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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分别、非连带地向本公司进行补偿。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量小于零的，按零取值，已经补 偿的股份不予冲回。 

本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确认，业绩承诺方在《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

应收账款补 偿与减值补偿合计补偿的股份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

数为上限（但应包括业 绩承诺方因本公司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股份）。 

若本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业绩补偿方应在股份补偿实施前

向本公司返还业绩承诺期内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返还的金额=每股已分配 

现金股利×应补偿股份数量。 

②标的资产减值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本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

标的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

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 数×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方应对本公司另

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股份发

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应补偿的股份以业 绩承诺方中各方按其在本次交易

前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占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计算，

并以各自所分摊的补偿份额分别、非连带地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

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的影响。 

业绩承诺方在《补偿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应收账款补偿与减值补偿合

计补偿的股份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数为上限（但应包括业绩承

诺方因本公司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 

③应收账款减值补偿经本公司和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协商及确认，本公司

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末的应收账款的后续回收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基数=标的

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90%。应收账款净额=应收账

款账面余额-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如标的公司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上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

仍未能完全回收的，则彭瀛、郭训平和郑州众合应就未能回收的差额部分以现

金方式向本公司支付补偿金，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的应收账款净额*90%－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前述应收账款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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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应在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上述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后的 10 个工作日

内，向本公司支付补偿金。 

若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标的公司继续收回上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差额部分的，本公司自标的公司收到相应应收账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返还同等金额补偿款。标的公司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后

收回上述差额部分应收账款的，本公司不再向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返还补偿款。 

应支付的现金补偿款以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中各方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

标的公司出 资额占应收账款考核义务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计

算，并以各自所分摊的补偿份额分别、非连带地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3、超额业绩奖励 

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满后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超过承诺净利润总额，则超出部分给予的业绩

奖励（以下简称“超额 业绩奖励”）结合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确定，由标的公司

以现金方式奖励给标的公司届时的经营管理团队，前述超额业绩奖励不得超过

本次交易对价的 20%。奖励方案（包括具体奖励 人员范围、奖励金额、支付时

间等）由届时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因超额利润奖励发生 的税费由被奖励对

象承担，标的公司应代扣代缴相关税费。 

《补偿协议》约定的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应收账款的实际回

收金额低于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的 90%，标

的公司向届时经营管理团队支付超额业绩奖励=《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利润超

出部分*奖励比例；奖励比例=30%＋（标 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应收

账款的实际回收金额÷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

90%），奖励比例不低于 30%，不超过 40%。 

若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标的公司存在继续收回上述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情形的，标的公司根据该期间应收账款的回收情

况并依据前款规定的计算方式重新计算超额业绩奖励，并向管理团队支付差额

部分。 

《补偿协议》约定的应收账款考核补偿款未足额支付完毕之前，本公司及

标的公司不 向标的公司届时的经营管理团队支付任何超额业绩奖励。 

三、应收账款收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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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度（元） 

1、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90% 333,542,152.88 

2、截止2022年12月31日收回上述应收账款的金额 79,780,716.69 

3、补偿金额 253,761,436.19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批准。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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